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新财法税 E2019〕 4号

关于印发 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油气田企业
税收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财政局、税务局,各地州市财政局、税务局:

为统一规范我区油气田企业税收征收、管理和分配工

作,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,结合我区实际制定 《新疆维吾

尔自治区油气田企业税收管理实施办法》,请各地州市遵照

执行。

附件: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油气田企业税收管理实施办法》

国家税务总局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

2019年 1月 15日

文件
巳
川

皮
玎

创
仳

盯
匕

汕
佃

白

凵
加
灬

五
口

拙
牡

眶
担

弼
驯

日
川

宀
泌

庋

7
钭
仳

申
终

囝
凹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— l—



附件 :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油气田企业税收
管理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统一规范新疆油气田企业税收征收、管理和

分配工作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

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

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》

及其实施细则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

例》、《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》、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`总

局关于印发 (油 气田企业增值税暂行管理办法 )的 通知》

(财税 〔⒛09〕 8号 )、 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油气田

企业增值税问题的补充通知》(财税 〔2009〕 97号 )及其他

税、费政策规定,结合新疆油气田企业税收征收管理实际,

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油气田企业税收的征收管理和税款分配遵循
“
依法合规、简便高效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

”
原则。

第三条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第二税

务分局 (以 下简称第二税务分局 )是新疆油气田企业税收的

主管税务机关,负 责组织、实施全疆油气田企业税收管理及

跨区域油气田企业税款分配工作。所属北疆征收管理科具体

负责北疆伊犁州、塔城地区、阿勒泰地区、博州、克拉玛依

市、昌吉州、乌鲁木齐市、石河子、五家渠、北电、双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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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克达拉油气田企业的税收征收、管理工作;所属南疆征收

管理科具体负责南疆巴州、阿克苏地区、克州、喀什地区、

和田地区、阿拉尔、图木舒克、铁门关油气田企业的税收征

收、管理工作;所属东疆征收管理科具体负责东疆吐鲁番市、

哈密市油气田企业的税收征收、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油气田企业范围及税 (费 )种管理范围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的油气田企业范围包括 :

(一 )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(以 下简称中石油集团 )

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(以 下简称中石化集团)重组改制

后设立的油气田分 (子 )公司。

(二 )中石油集团和中石化集团重组改制后留存的企业。
(三 )中 石油集团和中石化集团以外的石油天然气生产

企业。

(四 )油气田企业持续重组改制继续提供生产性劳务的

企业,以及 2009年 1月 1日 以后新成立的油气田企业参股、

控股的企业。

第五条 为实现油气田企业税收管理的规范化、科学化、

精细化,对油气田企业按照生产经营范围的不同作如下分类:

(一 )A类企业为从事原油、天然气生产的企业。
(二 )B类企业为在疆内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提供生产

性劳务的油气田企业。

(三 )C类企业为在疆内未设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提供生

产性劳务的油气田企业。

第六条 凡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 A、 B类企业,应按
《税务登记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在第二税务分局办理税务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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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。C类企业在疆提供生产性劳务应按规定在第二税务分局

所属征收管理科办理报验税务登记。

第二税务分局可委托油气田企业代征C类企业应预缴的

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等

税费。

第七条 油气田企业应纳的各类税费由第二税务分局负

责征收管理。

第三章 增值税、增值税附加税及资源税税款分配管理

第八条 C类企业在疆提供生产性劳务应按照 5%的 预征

率计算缴纳增值税,预缴的税款可在油气田企业的应纳增值

税中抵减。

对于除税务部门委托劳务接收方代征的预缴税款外,油

气田企业在与劳务提供方办理结算时,应要求劳务提供方出

示预缴税款完税证明,并将完税证明复印件与增值税专用发

票装订各查。

第九条 油气田企业在依法办理纳税申报的同时应报送

与油气田企业税收管理及税款分配有关的证件、资料(见附件 )。

第十条 油气田企业实现的原油天然气增值税、生产性

劳务增值税、增值税附加税及资源税按照各涉油县 (市
)、

区当月原油、天然气井口产量进行分配。

第十一条 油气田企业实现的生产性劳务增值税税款按

照为其提供生产性劳务的油气田企业进行归集;油气田企业

处于前期投入阶段,未实现产能,没有原油、天然气产量,

无法归集增值税税款的情况下,经 第二税务分局同意后,可

不依据原油、天然气 (井 口)产量比l例 分配生产性劳务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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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税款,按劳务发生地就地入库。

第十二条 油气田企业兼营销售材料货物及提供不动产

租赁等其他业务 (除原油、天然气生产业务外)所产生的增

值税税款,在销售地 (不 动产所在地 )入库,不参与按原油、

天然气 (井 口)产 量比例进行增值税税款分配;上述其他业

务应单独核算,不 能单独核算的,由 第二税务分局依据企业

其他业务产生的销项税额占企业当期全部销项税额比例,计

算出其他业务增值税税款。其计算公式为:

企业当期其他业务产生的增值税税款〓当期应纳增值税

额× (当 期其他业务产生的销项税额÷当期全部销项税额 )

第十三条 A类企业实现的原油、天然气增值税税款按照

各涉油县 (市
)、 区当月油气折算产量进行分配。其计算公

式如下:

(一 )原油销售价格〓各油田原油销售总收入/总 原油销量

天然气销售价格=各油田天然气销售总收入/总 天然气

销量

(二 )天然气折算原油产量=天然气产量 x(天然气销

售价格 ×天然气增值税税率)/(原 油销售价格×原油增值

税税率 )

(三 )油 气折算产量=原 油产量+天然气折算原油产量
(四 )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原油天然气增值税税款

=原 油天然气应纳增值税×〔各涉油 (县 )市 区油气折算产

量÷总油气折算产量〕

第十四条 B、 c类企业实现的生产性劳务增值税税款按

照为其提供生产性劳务的 A类企业进行归集,按各涉油县
(市 )区 当月油气折算产量比例进行增值税税款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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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、 C类企业为一家A类企业提供生产性劳务应纳(预缴 )

的增值税税款,依据该企业涉及的各涉油县 (市 )区 油气折

算产量比例进行税款分配。其计算公式为:

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生产性劳务增值税税款 =生产

性劳务应纳增值税 x(各涉油 (县 )市 区油气折算产量÷总

油气折算产量〕

B类企业为多家 A类企业提供生产性劳务应纳增值税税

款的计算,先按照为各A类企业提供劳务产生的销项税额占

企业当期全部销项税额比例,分别计算出应纳增值税税额 ,

再依据各 A类企业在各涉油县 (市 )区 油气折算产量比例进

行税款分配。其计算公式为:

某B类企业当期为某A类企业提供生产性劳务产生的增

值税税款=某 B类企业当期应纳增值税额×(当 期为某 A类企

业提供劳务产生的销项税额÷某B类企业当期全部销项税额 )

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生产性劳务增值税税款=为某

A类企业提供生产性劳务产生的增值税税款×(各涉油 (县
)

市区油气折算产量÷总油气折算产量〕

第十五条 劳务企业之间互相提供生产性劳务产生的增

值税税款按照最终对应的A类企业进行归集,对于确实无法

按照疆内A类企业归集的生产性劳务增值税税款,按照各征

收管理科各自管辖范围内所有A类企业的汇总油气折算产量

比例分配税款。其计算公式为:

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生产性劳务增值税税款 =无法

归集的生产性劳务增值税税款×E各涉油 (县 )市 区汇∫总油

气折算产量÷总汇总油气{折算产量〕

第十六条 油气田企业给非油气田企业提供服务产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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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增值税在机构所在地入库;如 油气田企业跨地州市给非

油气田企业提供建筑服务,则 在服务发生地按照 2%预征率
(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,按照弼征收率)计算缴纳增值税。

第十七条 油气田企业应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

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等税费,按照本办法第三章规定计算

出的各涉油 (县 )市 区增值税税款,据 以计算分配入库。其

计算公式为:

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城市维护建设税 (教育费附加、

地方教育费附加 )税额=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增值税税额
×城市维护建设税 (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)税 (费 )率。

第十八条 油气田企业在申报资源税时按照以下公式计

算税款分配额:

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原油资源税额=本期应纳的原

油资源税税额×(各涉油 (县 )市 区原油产量÷原油总产量 )

各涉油 (县 )市 区应分配天然气资源税额=本期应纳的

天然气资源税税额× (各涉油 (县 )市 区天然气产量÷天然

气总产量 )

第十九条 通过纳税人纳税申报调整、税务部门纳税评

估、税务审计和税务稽查等方式,查补的税收应参与分配的

增值税、增值税附加税及资源税税款依照上述方法按税款所

属期向各涉油 (县 )市 区进行分配。

第二十条 各征收管理科应及时掌握外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在疆从事原油、天然气生产的油田公司的井口产量、销

售收入、税款入库情况等,要求其按月向各征收管理科提供

分税信
`急 情况表,对其分回的税款各征收管理科要按区外油

田公司在疆内的井口产量比例进行分税。各征收管理科应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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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与区外油田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的交流和沟通,定期对区

外油田公司在新疆境内原油、天然气的产量及税款分配、入

库情况进行核实。

第二十一条 纳税年度终了三个月内,第二税务分局按

纳税年度组织进行税款分配清算工作。

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税款分配管理

第二十二条 油气田企业应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,在企

业登记注册地入库。

第五章 其他税 (费 )种税款分配管理

第二十三条 油气田企业应纳的环境保护税、房产税、

城镇土地使用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、车船

税、耕地占用税等税费,按照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进行分配。

第六章 税收会计核算和税款分配监督管理

第二十四条 第二税务分局负责油气田企业税收计划、

统计及税收会计核算工作。

第二十五条 第二税务分局收入核算科对税款分配和划

拨进行监督管理。

第二十六条 对涉油地税务局、政府部门及其他有关单

位提出的公开信 `急
、解释政策、解决争议等诉求,由 第二税

务分局办理,北疆、南疆、东疆征收管理科不再受理。

第七章 油气田企业税收信息化管理

第二十七条 新疆税务局积极推进油气田企业税款分配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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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`急共享平台建设,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与涉油地税务机关

进行信
`急 交换、查阅及核实,实现税款分配信 `急共享。税款

分配信J憝 的查询和使用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要求处理。

第二十八条 新疆税务局统筹安排油气田企业税款分配

申报模块和核心征管系统油气田企业纳税申报模块的完善

和应用,实现资料的网络报送,以达到通过
“
网上申报和财

税库银
”
系统实现石油税收税款征收和分配实时划拨缴入涉

油地国库目标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对于油气田企业新增事项及本办法未尽事

宜,由第二税务分局会同相关部门按现行税收法律、法规办理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新疆税务局负责解释,自 2019年 1

月 1日 起执行,在此之前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,按

本办法执行。原 《新疆油气田企业增值税管理实施办法》(新

财法税 〔2009〕 83号 )同 时废止。

1.原 油天然气产量表

2。 原油天然气销售收入及价格情况表

3.生产性劳务及其他业务明细表

4.油 气折算产量表

5.各涉油县 (区 、市 )增值税、一税两附加税款分

配情况表

6.各涉油县 (区 、市)资源税税款分配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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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 页无正文 )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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